尚未取得警察刑事紀錄證明
報考切結書
    本人報考花蓮縣立國風國民中學114學年度教學支援工作人員甄選，如獲錄取，於十日內繳交警察刑事紀錄證明，若無法提出警察刑事紀錄證明或有刑事紀錄者，無異議取消錄用資格並放棄先訴抗辯權。

此致
花蓮縣立國風國民中學



切　  結 　 人：　　  　　  　（本人親筆簽名）
身分證統一編號：
聯　絡　電　話：
戶  籍　地　址：


中     華     民    國    114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